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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小王大学毕业后进入A公

司， 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
合同。 合同约定她从事电商事业
部社群运营岗位工作， 负责搭建
社群流量框架、 社群运营管理、
输出社群运营方案及其他工作任
务， 并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

眼看3个月的试用期就要结
束了， 公司主管也没有流露出对
小王工作不满意的表示， 信心满
满的她觉得自己转正不会有问
题。 出乎意料的是， 她竟然收到
A公司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该
邮件的内容是根据考核情况， A
公司认为她不能完全胜任电商事
业部社群运营一职。 鉴于她未通
过试用期考察， A公司提出与她
解除劳动合同。

这封邮件宛如晴天霹雳， 打
了小王一个措手不及。 待冷静下
来， 她仔细思考过去3个月的工
作表现， 认为自己并不存在A公
司所说的无法胜任工作职责的情
形。 于是， 她以A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为由提起劳动仲裁， 之
后又诉至法院。

在诉讼中， A公司提交了微

信工作群、 直播数据统计表、 试
用期考核表、 转正考核表等作为
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 主张
小王存在社群基础运营工作落实
不到位、 责任心不够、 对用户反
馈问题的回答不及时等事实。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A公司以

小王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为由通知
其解除劳动合同， 但A公司提交
的证据不能直接反映小王存在不
适岗的情形。 公司的试用期考核
应有明确、 量化、 客观的考评标
准。 在没有明确、 客观的考核内
容和考核结果的情况下， A公司
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通
知小王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依法应当支付小王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法官说法
《劳动法》 第25条第1项及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1项均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 但在司法实践
中， 有一些企业却以为劳动者在
试用期是否符合录用条件就是企

业说了算。 实际上， 这是对法律
的错误理解。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21
条规定：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
者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
第2项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
劳动者说明理由。”

因此，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
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
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应当举
证证明劳动者具备法律规定可以
解雇的情形。 也就是说， 用人单
位需证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证
明劳动者入职时用人单位已经明
确告知具体的录用条件， 比如应
该完成的业务量； 二是用人单位
需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
的表现情况 ， 需要有具体的数
据、 记录等材料支撑； 三是要证
明劳动者在试用期的表现确实不
符合规定的录用条件。

本案中， A公司并没有将录
用条件进行明确、 量化， 而小王
对具体的录用标准也不知晓， 因
此， A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行为是违法的。

那么， 哪些情况可以被认定

为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呢？ 实践中有以下几点，
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均应注意：

一是劳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 对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自身
基本情况有隐瞒或虚构事实。 具
体情形包括提供虚假学历证书、
假身份证等个人重要证件， 或者
对履历、 知识、 技能、 业绩、 健
康等个人情况的说明与事实有重
大出入的。 现实中， 比较常见的
就是伪造学历和伪造工作履历。

二是在试用期间存在工作失
误。 对工作失误的认定要以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以及双方劳动合同
约定内容为判断标准， 但对于试
用期期间的工作失误的判断标准
会更加严格。 例如， 作为财会人
员在试用期存在工作失误， 在做
账时频频出现问题， 或相关问题
被主管发现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

三是双方约定属于用人单位
考核劳动者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
件的其他情况。

综上， 法官提示用人单位若
认为劳动者试用期间的表现不符
合录用条件， 在解除劳动合同时
需注意以下两点： 一、 录用条件
需量化。 用人单位应当设置可量
化的录用条件， 避免让考核评价
陷于个人主观， 并且将录用条件
通过书面形式如入职须知、 岗位
说明书等告知劳动者， 明确岗位
标准。 二、 提出解除需及时。 用
人单位若超过试用期才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 则不能适用关于试用
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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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父亲状告儿子， 只为经

常见面

一日， 满脸忧愁的胡大爷来
到法院立案庭说： “法官， 我有
点事情， 想请你帮忙解决。” 原
来， 胡大爷是来状告亲儿子小胡
的 ， 其目的不是为了讨要赡养
费， 而是因为儿子一年到头很少
回家看他。

法官经询问得知， 胡大爷的
儿子小胡在外地省城一家公司工
作， 平时会不定时地500元、 800
元给胡大爷寄钱， 但总是以公司
人手不足、 工作忙、 节假日上班
有加班费为由， 很少回家看望父
亲。

胡大爷说： “我不愁吃、 不
缺穿， 我也晓得儿子忙， 但我很
想让儿子常回家看看我。 而且，
距离也就50多公里， 现在交通也
方便 。” 弄清胡大爷的诉求后 ，
法官为他立了案。

在法院开庭审理中， 胡大爷
称家里很冷清， 他连个说话的人
都没有， 很担心被别人议论说是
个 “孤老头”， 所以希望儿子每
月回老家看一两次。 小胡则认为
自己给老父亲寄钱， 还每周打电
话问寒问暖， 每年春节也回家陪
老父亲两三天， 已尽到了孝敬、
赡养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 胡大爷的诉
讼请求符合人情伦理 ， 于法有

据， 遂判决小胡每月回老家探视
父亲一次。

【法律评析】
履行赡养义务， 要澄清

四个误区

物质赡养不能替代 “常回家
看看”。

《民法典》 第26条第2款规
定 ：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
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 第 14条 规
定 ：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
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
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
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
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
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 第18条规
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 冷落老
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
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
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
利。”

上述规定表明， 赡养的内容
是丰富的， 包括经济上的供养，
生活上、 体力上的照料、 帮助，
精神上的尊敬、 慰藉、 关怀， 以
及保护父母的人身、 财产权益不
受侵犯， 可概况为物质赡养和精
神赡养， 而且， 物质赡养不能替
代精神赡养， “常回家看看” 已
成为子女们的一项法定义务。 在

一定意义上讲， 精神赡养比物质
供养更重要， 常回家看看、 陪老
人说说话， 这比给父母赡养费、
为老人雇请保姆要显得更为重
要、 更为温馨。

本案中， 小胡对老父亲胡大
爷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但还可以
做得更好。 因为， 回父亲家那一
趟只要跑50公里， 而且不能常回
家看看父亲仅仅是因为自己工作
忙、 要挣加班工资， 这显然是一
种搪塞。 法院对本案的判决维护
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弘扬了敬
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

那么， 子女在履行赡养义务
时还会出现哪些主要误区呢？

误区一： 父或母再婚的， 可
以不赡养

有的子女认为， 母亲改嫁或
父亲再婚后， 便与自己脱离了原
有的家庭关系， 其养老问题便由
新组成的家庭的子女承担。 还有
一些子女为阻扰父或母再婚， 竟
然以不尽赡养义务相威胁。 这均
是错误的。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
婚姻权利， 不得干涉父母离婚、
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而且， 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
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误区二： 不继承遗产就可以
不尽赡养义务

赡养和继承是两个各自独立
的法律关系， 赡养义务的履行与
成年子女是否继承父母遗产以及
继承遗产的多少是没有必然联系
的。 继承权作为子女依法享有的

一种民事权利 ， 子女自愿放弃
的， 法律自不干涉。 而赡养父母
作为子女的一项法定义务， 子女
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来主张免除或
者进行转让的。

误区三： 子女可以签订协议
分包赡养父母

现实中 ， 父母有多个子女
的， 这些子女往往签订协议约定
由各自分别负责为父方、 母方养
老送终， 却不知这种约定是违法
的， 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因为，
法律规定子女对父和母都负有赡
养扶助的义务， 而分包赡养协议
则免除了子女对父亲或者母亲的
赡养扶助义务， 显然违反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误区四： 父母对子女未尽抚
养义务， 子女自然也就不承担赡
养义务

在家庭关系方面， 往往不能
够完全按照 “权利与义务相一
致” 原则来处理。 父母子女关系
不同于商品交换关系， 它是一种
基 于 血 缘 关 系 、 伦 理 道 德 而
产 生 的以亲情为纽带的权利义
务关系， 是无法消灭的， 因此，
法 律 对 父 母 子 女 之 间 抚 养 、
赡 养 义务的规定 ， 是没有附加
任何条件的， 这种义务不因为任
何情形和理由而改变。 子女不能
以父母是否对其进行过抚养及抚
养多寡， 来决定自己是否对父
母承担赡养义务及赡养义务的
大小。

潘家永 律师

近日， 房山区法院审理了
被告人杨某等15人因赴缅北跨
境实施 “杀猪盘” 诈骗案， 涉
案金额达360多万元。 依据查
明的事实， 法院以诈骗罪对15
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
月至有期徒刑13年不等的刑
期， 并处人民币24000元至13
万元不等的罚金， 并责令各被
告人退赔被害人相应经济损
失。

【案情简介】
2020年11月， 被告人杨某

在缅北贺岛某酒店成立一家公
司， 专门从事 “杀猪盘” 式电
信诈骗。 公司下设旺财组、 鸿
运组 、 聚财组和财神组四个
组， 分工负责人员培训、 后台
数 据 管 理 等 。 各 组 组 员 通
过 社 交软件寻找诈骗目标 ，
主要是单身、 离异女性， 先通
过聊天建立起信任， 然后将被
害人推荐给组长或代理进行精
聊， 进一步诱导被害人通过诈
骗软件投资 ， 骗取被害人钱
款。

法院审理查明， 2020年11
月至2021年3月， 被告人杨某
等人骗取数十名被害人人民币
360多万元。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人杨
某等15人在境外利用电信网络
技术手段， 虚构事实、 隐瞒真
相，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
巨大 ，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 鉴于部分被告人参与诈骗
数额较小， 且具有从犯、 自首
等从轻、 减轻处罚情节， 法院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 情节等依法作出前述判
决。

【法官说法】
近年来， 不法分子通过电

信网络设下的诈骗手段不断翻
新， 以电信网络诈骗的非接触
性与高针对性的特点， 利用迷
惑性强的技术手段， 对各年龄
段、 各群体实施各类诈骗。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 将诈骗
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
大、 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
分别确定为3000元至1万元以
上、 3万元至1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上。

同时， 为严厉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 规定了电信诈骗犯罪的
“全国标准” —诈骗公私财物
价值3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
为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
额特别巨大； 另该意见规定，
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酌情从重处罚。

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 在
依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中，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 严格按照法律、 司法解释
确定的标准， 依法从严惩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 同时， 在审
判过程中依法彻查、 全力追缴
赃款赃物， 加大对犯罪分子适
用财产刑的力度， 将追缴的涉
诈资金及时返还给被骗群众，
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将损害后
果降至最低。

佟家伊 房山区法院

赡养老人， 请别陷入4个认识误区

公司以试用不合格为由辞退员工违法
没有明确、 客观的考核内容和考核结果 15名被告实施跨境诈骗

最高获刑13年并处罚金

当收到用人单位以 “试用期不合格” 为由将其辞退的通知时， 小王不仅感到十分沮丧而
且开始怀疑人生： “我的能力为何这么差？” “我上学时说不上最好， 也不至于这样无用
吧！” 出现这种情形， 对于初出校门的小王来说可以理解。 因为， 她陷入了单位滥用 “试用
期不合格” 的陷阱。 当她依法提起仲裁和诉讼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改变， 单位的行为在被认
定为违法的同时， 还需向她给付经济赔偿金。


